
    

丰台区地铁19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6合同段“11·2”塌陷事故调查报
告

2021年11月2日上午9时许，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右安门桥南侧约500米，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6合同段

右安门外站工区1号风井上方发生地面局部塌陷事故，共造成1人重伤、4人轻伤。此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2万元人民币。

根据市、区领导批示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经丰台区政府批复同

意，成立由区应急局、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区住建委、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区纪委区监委监督指导。同时，委托国质（北京）建设工程检测鉴定中心对塌陷事故原因进行技术鉴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开展调查工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总承包单位：中 铁 十 四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成 立 于 1986 年 10 月 12 日 ， 法 定 代 表 人 吴 某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0001630559891，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2666号铁建大厦A座，经营范围：工程施工、工程勘察设计、工

程试验检测及技术咨询服务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

监理单位：北 京 华 城 建 设 监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成 立 于 1992 年 11 月 1 日 ， 法 定 代 表 人 李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810203499X9，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38号B座1207、1210、1211，经营范围：建筑工程、交通、市政公用工

程监理等。

专业分包单位：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6日，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9MA01MGEY9U，住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35号院1号7层F701-755，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工程

勘察、工程设计、劳务分包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

（二）事故项目情况

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工程06标段包括一站两区间，线路总长5.363km。该工程施工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计划竣工时间

为2021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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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土建施工06合同段右安门外站及附属初支、结构、土方等施

工。

右安门外地铁站附属1号风井位于该地铁站的西南部，该风井长16米，宽5米，深24米，风井二衬结构已于2021年9月29日

完成第二次模浇筑，正在进行第三模二衬结构施工。塌陷事故发生时，风井内水平钢格栅支撑几乎全部已被拆除。

（三）事发项目属地和行业情况

事发项目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右安门桥南侧约500米，属地管理为右安门街道办事处，行业监管为住建部门。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11月2日上午9时许，项目部值班人员听到1号风井处有异常声响，跑过去后发现风井井壁开裂，泥水从开裂部位涌

入，随后井壁裂缝逐步扩大、破裂，围挡外泥土涌入风井内，紧邻风井的围挡外侧人行步道（右安门外大街西侧）发生局部塌

陷，塌陷范围宽约6m、长约16m、深度约为5-6m，塌陷导致行至此处的3名工人和实施救援的2名工人不同程度受伤。

（二）应急救援情况

现场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医生将5名受伤人员送至右安门医院救治。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区委

区政府相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并召开现场调度会，成立了现场抢险指挥部，公安交通部门对右安门外大街采取了临

时交通管制，相关单位对电力、上水、通信等设施采取了应急保护措施。市重大办、市住建委组织专家开展论证，研究制订了三

个阶段抢险方案。

11月2日13时45分，右安门外大街东半幅道路恢复通行。同时开始对塌陷部位进行应急处置。在风道内构筑了临时挡墙，采

用素土回填竖井至井壁完整部位，对完好段井壁采用型钢进行支撑加固；11月2日17时38分开始自地表对塌陷区域采用C20混凝

土回填，11月2日22时40分混凝土回填至通信管线井地标高；11月2日23时5分开始对通信、自来水等管线进行抢修恢复；11月

3日1时40分右安门外大街主路交通恢复；11月4日5时，通信、自来水、电力恢复正常；11月5日人行步道恢复正常。

事故造成玉东一社区等7个小区，4447户居民停水；2391户居民、77家商户停电。供电公司应急处置涉及相关费用，由双

方协商解决。

在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对塌陷区域和周边道路进行了雷达探测和持续沉降监测，未发现异常。

（三）受伤人员情况

1.靖某某，男，43岁，河南省焦作市人。腰3椎体爆裂骨折；多发软组织损伤。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GB6441-1986)，靖巍伟符合重伤。

2.马某某，男，56岁，山东菏泽市人，受轻伤。

3.张某某，男，48岁，河北张家口市人，受轻伤。

4.张某某，男，53岁，湖北省随县人，受轻伤。

5.张某某，男，53岁，湖北省随州市人，受轻伤。

目前，该5名受伤工人已全部出院，善后已妥善解决。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资料，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结合技术鉴定结论，查明了事故原

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风井二衬结构的第三模施工中，风井钢格栅支撑大部

分一次性拆除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专业分包单位未严格按照《衬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违反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中的规定。

（二）间接原因



1.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

的管控措施。

2.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事故性质

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塌陷事故是一起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

相应的管控措施。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京应

急规文〔2021〕4号），拟对该单位处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京应急规文〔2021〕4号），拟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五、事故所暴露的安全生产隐患及预防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提出以下建议措施。（一）北京天启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要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消除，加强对现场作业人员安全管理，提高作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二）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危险性较大工程的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督促指导专业分包单位加大隐患排查

整改。（三）行业和属地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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